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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

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能源智慧化标工组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北京清大科越公司、

深圳航天工业技术研究院、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省发电装备智能制造创新中心、哈尔滨能创数

字科技有限公司、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特来电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英、丁肇豪、于海瀛、王鹏、于继来、吴永峰、杨瑞哲、华科、匡洪辉、仪忠

凯、黄媛、路忠峰、刘亚、朱发国、蔡新雷、庞松岭、胡英健、韩亚宁。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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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电动汽车的全面推广以及配套充换电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充放电负荷资源规模逐渐庞大。如何

借助电动汽车用户充放电行为的可调度潜力来实现虚拟电厂精准调控成为当前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充电

负荷聚合商以及充放电设施运营商接入需要满足虚拟电厂平台对数据的多元需求，提供调度人员更多有价

值的参考信息。与此同时，虚拟电厂需要参考数据分析完成充放电负荷聚合调控。然而现有标准主要面向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管理以及充电场站建设，需要考虑充放电负荷接入虚拟电厂后的聚合调控开展本标准

的制定工作。  

本文件侧重于充放电虚拟电厂聚合调控的技术要求，明确了充电场站运营商、负荷聚合商在开展虚拟

电厂充放电负荷聚合调控工作或服务时所满足的基础数据、充放电负荷聚合调控、数据上报方面的技术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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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放电虚拟电厂负荷聚合调控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充放电虚拟电厂负荷聚合调控相关的基础数据、负荷聚合调控系统、数据上报方面技

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充电场站运营商、负荷聚合商、虚拟电厂开展充放电负荷聚合调控工作或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8487.1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GB/T 19596   电动汽车术语 

GB/T 28569  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电能计量 

GB/T 29317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术语 

GB/T 29781   电动汽车充电站通用要求 

NB/T 33005   电动汽车充电站及电池更换站监控系统技术规范 

NB/T 33018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供电系统技术规范 

NB/T 33019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运行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596《电动汽车术语》、GB/T 29317《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术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

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充电站 charging station 
为电动汽车提供充电服务的专用场所。 

注：充电站由多台集中布置的充电设备以及相关的供电设备、监控设备、配套设施组成。 
3.2 

充换电设施 charging swap infrastructure 
为电动汽车提供电能的相关设施的总称。 

注：充换电设施包括充电设施和换电设施。 
3.3 

交流充电 AC charging 
采用交流电源为电动汽车提供电能的方式。 

3.4 
直流充电 DC charging 
采用直流电源为电动汽车提供电能的方式。 

3.5 
充电功率 charging power 
为电动汽车充电时的功率。 

3.6 
虚拟电厂 virtual power plant 
利用软件系统和信息通信技术，将分布式发电、储能和可控负荷资源聚合起来，并进行电力调度的

协调优化，作为一个特殊电厂参与电力市场和电网运行的电力协调管理系统。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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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信度 confidence coefficient 
总体参数值落在样本统计值某一区间内的概率。 

3.8 
聚合 aggregation 
对有关的数据进行内容挑选、分析、归类，最后分析得到人们想要的结果 

3.9 
聚合调控 aggregation regulation 
将资源聚集起来参与特定辅助服务。 

3.10 
聚合商 aggregator 
资源整合者，通过整合分散的资源来参与系统运营。 

3.11 
聚合模块 aggregation module 
将整体资源分解为多个部分，每个部分单独进行聚合操作。 

3.12 
聚合平台 aggregation platform 

负责进行聚合操作的主体。 

4  基础数据 

4.1  充电场站基本信息 

4.1.1 充电场站概况数据 

 充电场站概况数据应至少包括： 
a） 充电场站占地面积； 
b） 充电站交通位置信息； 
c） 充电站环境温度、湿度； 
d） 充电设施类型、数量及分布； 
e） 电压等级和线路名称。 

4.1.2 充电场站设备的参数信息 

 充电场站设备的参数信息应至少包括： 
a） 充电桩编号； 
b） 充电桩类型； 
c） 充电桩额定输出功率； 
d） 交流充电桩输入电压、输出电流； 
e） 直流充电桩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 
f） 充电桩工作环境温度、湿度要求。 

4.2  运行数据 

4.2.1  充换电设施运行数据统计 

参与虚拟电厂负荷聚合调控的充换电设施运营商运行数据统计应符合 NB/T 33019中 6.6的规定。

运行数据库的建立与维护应符合 NB/T 33005中 6.1.1的规定。 

4.2.2  历史充电桩运行数据 

 历史充电桩运行数据应至少包括： 
a） 交易流水号； 
b） 交易单位； 
c） 充电桩编号； 
d） 订单所在充电站位置； 
e） 订单创建时间、开始充电时间、结束充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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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订单状态； 
g） 电费、服务费； 
h） 交易金额、优惠金额、实际交易金额； 
i） 交易结束原因； 
j） 尖电量、峰电量、平电量、谷电量； 
k） 抄表电量、电表总起值、电表总止值。 

4.2.3  实时检测数据 

 实时检测数据应至少包括： 
a） 充电桩编号； 
b） 充电桩输出电流； 
c） 充电桩输出有功功率； 
d） 充电桩输出无功功率； 
e） 充电桩功率因数； 
f） 充电桩运行状态及运行状态变化数据； 
g） 充电桩故障状态检测； 
h） 充电计量与计费。 

4.3  数据预处理 

4.3.1  数据校验 

 数据校验应至少包括以下步骤： 
a） 对上传数据的完整性进行校验，数据内容应与 4.2.2、4.2.3内容保持数量一致； 
b） 对上传数据的可用性进行校验，数据内容应满足数值约束； 
c） 对上传数据的合理性进行检验，应对充电桩历史订单数据充电时间顺序、交易电量、交易金额

进行检验。 

4.3.2  数据缺失值清理 

 数据缺失值清理应至少包括以下步骤： 
a） 变量的缺失率较高（大于 80%），且变量与目标变量的相关性较低，允许删除变量； 
b） 变量的缺失率较低（小于 50%），且变量与目标变量的相关性较低，允许填充数据，对于数据

符合均匀分布，用该变量的均值填补缺失，对于数据存在倾斜分布情况，采用中位数进行填补； 
c） 变量的缺失率较低（小于 20%），且变量与目标变量的相关性较高，允许根据历史数据进行预

测填充； 
d） 所有经过修改的数据均应特殊标记； 
e） 所有缺失数据、异常数据均可由人工修改。 

4.3.3  数据集成 

 数据集成应至少包括以下步骤： 
a） 数值型变量应计算相关系数矩阵，标称型变量应计算卡方检验； 
b） 删除不相关的属性，来减少数据量； 
c） 分析单变量和目标变量的相关性，删除预测能力较低的变量； 
d） 将现有数据降低到更小的维度，并对数据进行规范化、离散化、稀疏化处理； 
e） 不同数据源，应保持规范化，可以通过对数据进行缩放，放到统一的量纲中。通过使用 Min-max 

规范化方法处理原始数据。其计算公式表示为：新数值 =（原数值 - 极小值）/（极大值 - 极
小值）。从而将原始数据变换到[0,1]的空间中。 

4.3.4  数据规约变换 

 数据规约变换应至少包括以下步骤： 
a） 利用文件传输协议实现数据共享和交换； 
b） 在应用系统之间约定文件服务器地址、文件命名规则、文件内容格式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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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通过文件服务器的文件上传和下载，完成数据交互； 
d） 进行属性规约，通过属性合并来创建新的属性维数，或者直接通过删除不相关的属性来减少数

据维数； 
e） 通过属性合并，将一些旧属性合并为新属性； 
f） 进行数值规约，通过选择替代的、较小的数据来减少数据量； 
g） 利用参数回归，使用一个模型来评估数据，只需存放参数，而不需要存放实际数据。 

5  负荷聚合调控系统 

5.1  基本构成 

负荷聚合调控系统基本构成应至少包括智能调度模块、负荷聚合模块、负荷数据采集模块、充放电

指令响应模块。在智能调度模块的主导下，负荷采集模块应采集台区负荷变化曲线数据上报系统。根据

上述数据，智能调度模块应下达调控指令，实施有序负荷调控，系统架构如下图。 

  
5.1.1 智能调度模块 

智能调度模块负责多个台区负荷的协同控制管理，应至少包括电力需求分析、充放电负荷优化调度、

充放电负荷有序调控策略生成及下达的功能。换电站电动汽车完成更换电池后，电池充电行为与充电型电

动汽车充电过程相类似，可视作同一充电过程，同样对电池充电过程进行有序充放电调控。 

5.1.2 负荷聚合模块 

负荷聚合模块负责每个台区实时的充放电负荷监控及聚合，台区内的充电站可以通过闵可夫斯基求和

等方法，实现大规模电动汽车可调度域的聚合，并通过负荷数据采集模块上报台区预测的可调度充放电负

荷数据，负荷聚合模块应具有计算各个台区内的总负荷量及可调度量的功能。 

5.1.3 负荷数据采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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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终端作为充放电设施负荷采集管理设备，应可实现充放电设施负荷数据收集、上报台区负荷曲线

数据等作用。充电设备监控系统基本功能应满足 GB/T 29781中 8.2的规定。 

5.1.4 充放电指令响应模块 

接入虚拟电厂平台负荷聚合调控的充放电设施供电系统应符合 NB/T 33018的规定。其中，负责响

应充电指令的交流、直流充电桩在参与指令响应时，充电桩性能需符合 GB/T18487.1-2015标准要求。

并以利润激励参与虚拟电厂的电动汽车聚合商，为电网提供各类辅助服务。 

5.2  功能要求 

5.2.1  充放电负荷聚合计划调度周期应不超过 5 分钟，可根据充放电峰谷期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尽量

将电动汽车电池充放电聚合负荷调控到谷段充电，若台区充电站上报的预测可调度容量充足，则做满功

率调度安排，容量不足，则在保证需求侧负荷的前提下做减载调度安排；预测谷段不能满足充放电需求

（含容量、用车时间），峰段尽早补充空缺。 
5.2.2  虚拟电厂监测容量不足时，应采取减小充电功率或调度少量换电资源等措施，监测容量充足时，

应提升到额定功率充电或调度更多换电电池进行充电；考虑较为极端的情况，监测容量严重不足时，最

小功率充电措施；当台区越限时，应依序切除后来充电负荷及换电电池充电负荷；若通过以上措施仍不

能保证电网安全运行时，虚拟电厂应切除全部充放电负荷。 
5.2.3  虚拟电厂监测容量充裕时，应恢复先来充电负荷。上述实时调度策略是根据电动汽车的充电功

率可调节功能进行规定，若电动车辆具备延时启动、断电续充功能时，则可参照实施更优的充电计划调

度方式。 
5.2.4  评估告警。负荷聚合平台监测台区充放电负荷，当充放电负荷占满谷段、拉平峰段后仍不满足

台区内充电需求时，主站平台应发出扩容评估告警。 

5.3  软件要求 

5.3.1  聚合调控软件应包含完善的、通用的、安全的数据库存储模块，用于存储电动汽车充电起始和

结束时间、电动汽车充电功率、换电电池充放电时间、各台区充电容量等 4.1、4.2包括的数据。 
5.3.2 聚合调控软件应采用模块化架构，各模块之间相互独立，协作运行，避免单个模块故障时影响整

个系统。 
5.3.3  聚合调控软件应具备较强的安全性，对各账户进行分权限管理，确保系统安全运行。 
5.3.4  聚合调控软件应具有较强的可扩展性。 
5.3.5  聚合调控软件应具有良好的人机交互操作，界面至少具有以下功能：实时充放电负荷数据的曲

线展示界面，并支持动态展示更新；指定日期的历史充放电负荷数据查询界面；数据统计分析界面，包

含饼状图、柱状图、表格多种可视化展示方式。 

6  充放电负荷调控 

6.1  负荷调控指令 

6.1.1  应支持充电站负荷调节量、设备响应开始时间、负荷调节方向以及设备响应持续时间的设定。 
6.1.2  应支持终端负荷响应级别设定，如秒级、分钟级、15分钟、30分钟等。 
6.1.3  应支持不同区域范围内的充电站进行负荷调节指令设定。 

6.2  指令下发 

应支持按照终端响应设备类型，对下发指令进行安全校验，包括但不限于： 

a） 调节能力校验：下发至终端的负荷调控指令应不超过负荷聚合模块实时上送的聚合对象负荷调

节范围、调控市场和用电状态约束等（如电池电量状态）； 
b） 数据质量校验：当终端负荷调控对象状态数据检测异常时，不应下发调控指令，可结合中间环

节的环境不确定性和负荷时间延迟特性，进行自适应预控； 
c） 安全约束校验：负荷调控指令方向以及目标值不应恶化调控对象安全运行要求； 
d） 调节响应校验：终端负荷调控对象未实际跟踪上次指令并反向调节超过限值时不应下发新的指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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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负荷调控交互过程 

6.3.1  应支持智能调度模块根据分析决策计算生成负荷调控策略。 
6.3.2  应支持根据负荷调控策略，自动完成响应负荷调控指令的终端设备选择以及调控指令设定。 
6.3.3  应支持人工发起负荷调控流程，应支持手动调整调控指令值并对设定的调控指令进行修改。 
6.3.4  智能调度模块与充电站运营商平台间进行负荷调控时应满足调控指令预置、调控指令执行等交

互过程，具体技术要求如下： 
a） 智能调度模块向负荷聚合模块发送负荷调控预置指令； 
b） 充电站运营商平台在收到负荷调控预置指令后，对调控指令进行校核确认，并向发送指令的系

统返回反校指令； 
c） 智能调度模块接收到返回的负荷调节预置反校指令后，对反校指令进行判断，如反校失败则终

止交互过程，并下发调节撤销指令；如反校成功，则下发负荷调节执行指令； 
d） 充电站运营商平台接收到负荷调控系统发出的调节执行指令后，回复负荷调节执行确认指令，

并按时间要求，由充放电指令响应模块完成调节过程，并上送调节执行结果信息。 

7  数据上报 

7.1  充放电设备状态数据 

7.1.1  充电场向负荷聚合平台实时上传充电桩运行状态数据、充电功率、实时上报充电站充放电负荷

预测数据、故障计划检修，时间分辨率不小于 5分钟。  

7.1.2  充电场向负荷聚合平台报送运行充电桩数量、充电桩运行状态变化数据、充电订单状态数据，

时间分辨率不小于 5分钟。 

7.1.3  充电桩设备应实时自动向充电场上传实时单充电桩充电量需求数据、充电功率变化数据、开始

充电时间、结束充电时间数据，充电计量数据，时间分辨率不小于 5分钟。 

7.2  充放电设备指令数据 

7.2.1  负荷聚合商应每 5分钟向充电场下发负荷调控要求数据、升降充电负荷数据、调控时间数据。 

7.2.2  充电场应每 5 分钟向每个充电桩下发充电负荷调整数据、运行状态调整指令、充电功率调整指

令、充电功率调整数据。   

7.3  充放电设备调节性能评价 

7.3.1  响应设备应向负荷聚合平台上传接收调控指令时间、负荷调控要求、响应调控指令时间、实际

响应负荷数据，以每 5分钟一组数据形式上报。 

7.3.2  应能根据虚拟电厂主站下发负荷调控指令情况，实时计算统计充放电负荷调控性能指标，按照

指定周期将统计结果通过文件或数据库同步等方式提供给考核分析类应用。 
7.3.2  调节性能指标至少应包括充电站设备响应速率、终端设备响应延时度、调节相似度和调节精准

度等指标。 
7.3.3  调节性能指标评价应支持对聚合商单次调节指令性能评价、固定周期（例如 5 min）调节性能评 
价以及长周期（日、月、年）整体调节性能指标统计评价。 
7.3.4  调节性能评价不仅包括各区域充电站聚合负荷控制对象，还应包括对终端单体负荷调节贡献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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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基础数据规范化管理 
 

 

A.1  完善数据字段 

A.1.1  建立规范数据字段，在数据输入前提前明确需要使用的字段内容。 

A.1.2  若输入数据所含字段少于所规定的字段，则空置相应字段。 

A.1.3  若输入数据所含字段多于所规定的字段，则舍弃多余字段。 

A.2  统一编码规则 

A.2.1  命名：较短的单词可通过去掉“元音”形成缩写；较长的单词可取单词的头几发符的优先级，并用

括号明确表达式的操作顺序，避免使用默认优先级。 

A.2.2  变量：去掉没必要的公共变量；构造仅有一个模块或函数可以修改、创建，而其余有关模块或

函数只访问的公共变量，防止多个不同模块或函数都可以修改、创建同一公共变量的现象；仔细定义并

明确公共变量的含义、作用、取值范围及公共变量间的关系。 

A.2.3  编码规则：统一使用 UNICODE 编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1%E5%8F%98?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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